
(附件 1)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提報表 

受文者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第   三   救災救護大隊      北門     分隊  

主 旨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                （簽章）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場
所 

名 稱 台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電話 7863250 

地 址 台南市北門區鯤江里 791 號 

訓 

練 

日 期 民國 104年 9月 8日    (時間：8：00～12：00   ) 

內 容 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  避難指導訓練  綜合訓練 

種 類 白天人員之訓練  □夜間人員之訓練  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 加 人 數  114 人 前次訓練日期 民國  104 年 3月 3日 

派 員 指 導 □要 不要 消 防 車 支 援 □需要  輛 不要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提報方式 

電話通知(日期:   104 年     8 月   29 日) 

□親自送達(日期:         年        月        日) 

□郵寄方式(日期:         年        月        日，以郵戳為憑) 

□其他: 

備註：1.各場所每半年至少應舉辦一次，每次不得少於四小時。 

      2.管理權人於訓練十日前應向各分隊提出，各大(分)隊得適時派員前往指導。 



單 位 別 
場所類別 

編    號 
場所編號 

    分 隊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成果 

 

 
場所名稱：台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 

     

場所地址：台南市北門區鯤江里 791號 

     

訓練日期： 104年 9月 8日 

 

訓練時間：8：00～12：00   

        

參加人數： 114人     

    
   責任區：北門消防分隊 

 

   單位主管：陳三億 

 

 

一式 2 份(分隊及業者各存一份) 

轄區分隊： 

地    址： 

聯絡電話： 



訓練內容：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避難引導訓練綜合訓練 

種        別：白天人員訓練 □夜間人員訓練 全體人員訓練 

參加訓練人數：114 人。             

前次訓練日期：104 年 3 月 3 日 

派員指導：□有無      

消防車支援：□有無 

訓練經過概要： 

一、訓練項目： 

1.教育訓練：防火管理人 陳柏宏向各編組成員施教指導。 

2. 通報訓練：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緊急廣播 

 聯絡有關人員 受信總機 

通報訓練操作人員： 

雲惟興 蔡秀珍    

     

3. 滅火訓練：滅火器操作 室內(外)消防栓操作□其他 

滅火訓練操作人員： 

陳柏宏 王偉欣 李心美 林福盛 古春英 

林聖涵     

4.避難引導訓練：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手提擴音

機  □繩索□手電筒□指揮棒避難引導操作避難器具 

避難引導訓練操作人員： 

尤榮俊 謝獻慧 謝明娟 施思敏 蘇郁媚 

李于嘉 胡舜華    

 



5.安全防護訓練：□啟動起火處排煙設備 

電(扶)梯之停止措施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  

緊急電源確保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安全防護訓練操作人員： 

陳星宏 謝嘉珉    

     

6.救護訓練： 

救護訓練操作人員：傷患救援傷患搬運傷患處理 

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救護訓練操作人員： 

許瑛幸 鄭淑方    

     

二、檢討與結論： 

1.本次演練除依消防防護計畫書內容實施演練外；另依「臺南市

104 年度地震防災教育暨初期緊急避難及應變示範演練執行計畫」相

關地震初期避難演練。 

2.本次防震防火宣導內容: 

(一)9 月 8 日晨會任務編組說明，與相關防震措施說明，滅火 

器、消防栓使用。 

 (二)9 月 8 日全校觀賞地震避難與逃生影片。 

(三)9 月 8 日辦理地震逃生演練與滅火器滅火、消防水柱滅火、 

CPR 救護演練。 

 

 



 

臺南市北門區蚵寮國民小學自衛消防編組訓練簽到表 

時間：104  年 9 月 8 日 08 時 0 分   地點：蚵寮國小 

自衛消防隊長：                        簽名 防火管理人：                          簽名 

通 報 班 班長： 

成員 
(簽名) 

    

    

滅 火 班 班長： 

成員 
(簽名) 

    

    

    

避難引導班 班長： 

成員 
(簽名) 

    

    

    

安全防護班 班長： 

成員 
(簽名) 

    

    

    

救 護 班 班長： 

成員 
(簽名) 

    

    

    



 

內容說明：地震主震發生時學童在桌下躲藏並握住桌腳(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地震主震發生時學童在桌下躲藏並握住桌腳(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主震發生後學生依序依避難引導班引導進行疏散演練，避難引導

班演練(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主震發生後學生依序依避難引導班引導進行疏散演練，避難引導

班演練(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操場集合點名(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操場集合點名(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各班回報情況進行通報演練 

 

內容說明：通報班進行通報演練 



 

內容說明： 消防栓演練 (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滅火器使用演練(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安全防護演練，對於進入門或進入通路，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

移除，關閉安全門、防火鐵捲門(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安全防護演練，對於進入門或進入通路，會構成活動障礙之物品

移除，關閉安全門、防火鐵捲門(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 救護班演練(2015年 9月 8日) 

 

內容說明：救護班演練(2015年 9月 8日) 

 



附件二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

人員 
 

負責

區域 
 

檢查

月份 
 

日期 週 
實施項目 

用火設備 

使用情形 

電器設備 

配線 
煙蒂處理 

下班時 

火源管理 

其它 

(可燃物管理等) 
附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 

1.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2.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發現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附件三-1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大規模場所適用) 
實施人

員 
 

負責

區域 
 

檢查

月份 
1 

日

期 
週 

實施項目 

安全門(防

火門)之自

動關閉器動

作正常 

防火鐵捲

門下之空

間無障礙

物 

樓梯不得

以易燃材

料裝修 

安全門、

樓梯、走

廊、通道

無堆積妨

礙避難逃

生之物品 

安全門無

障礙物並

保持關閉 

安全門常關

不上鎖 

樓梯間 

未堆積 

雜物 

避難通 

道有確 

保必要 

之寬度 

避難逃生 

路線圖依 

規定設在 

明顯處 

其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 

1.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2.每日應至少檢查一次(發現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附件三-2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中、小規模場所適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實施日時       

檢   查   重   點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檢查狀況 

（處置情

形） 

１、安全門(防火門)之自

動關閉器動作正常 
            

２、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

無障礙物 
            

３、樓梯未使用易燃材料

裝修 
            

４、安全門、樓梯、走

廊、通道無堆積妨礙

避難逃生之物品 

            

５、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

持關閉 
            

６、安全門保持關閉不上

鎖 
            

７、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８、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

之寬度 
            

９、避難逃生路線圖依規

定設在明顯處所 
            

10、其它：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 

1.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2.每月應至少檢查一次(發現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符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附件四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檢 查 日 期       

設備內容 實施內容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結

果 

檢

查

結

果 

滅火器 

1.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室內消防栓 

1.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

形。 

3.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撒水設備 

1.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4.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5.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 

1.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

亮。 

2.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火警發信機 
1.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

形。 

2.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緊急廣播 

設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避難器具 

1.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無等影響使用之情

形。 

3.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標示設備 

1.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2.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

情形。 

3.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狀況回報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 

1.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2.每月應檢查乙次(發現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符號說明：“Ｏ”->符合規定、”Ｖ”->立即改善後符合規定、”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規定且無法立即改善。 


